
1 / 5

税法委上传网络资源

文件名称：

《王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》

来源：人民法院案例库

https://rmfyalk.court.gov.cn/dist/view/content.html?id=Re1KxlEDH3KWh7X2YKv5ND7E%25

2BixQvGwNnpZFfrnSER8%253D&lib=ck&title=%E7%A8%8E

上传人：税务法律专业委员会

文件具体内容：

王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

入库编号

2023-16-1-146-001

王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

——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客观上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，不宜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

定罪处罚

关键词：

刑事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环开环抵 非法占有目的 国家税款损失 环开环抵

基本案情：

某煤炭贸易有限公司、济南某能源有限公司、山东某冶金科技公司均系有限责任公司，被告

人王某某系某煤炭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，负责该公司全面工作，李某坤系济南某能源公

司实际负责人。2010 年 12 月，王某某、李某坤分别代表某煤炭贸易公司、济南某能源公司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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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煤炭供销合作协议，内容为：自 2010 年 12 月 5 日至 2012 年 12 月 4 日，济南某能源公司

向某煤炭贸易公司每月供应煤炭 25 万吨，某煤炭贸易公司每月以预付款方式确保资金供应，山

东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该资金安全提供担保。王某某为控制济南某能源公司，经与李某坤商议，

安排其先前生意伙伴王某伟、宣某平等共同持有该公司 90%的股权，并指定王某伟任公司总经

理，具体负责公司的煤炭经营业务，后因经营管理等原因，至 2011 年底，某煤炭贸易公司支付

济南某能源公司 2.5 亿余元购买煤炭预付款后，济南某能源公司未按约定履行供货合同。为应付

上级单位对某煤炭贸易公司的年度审计，王某某经人介绍联系山东某冶金科技公司，要求该公司

协助某煤炭贸易公司、济南某能源公司虚增交易流水量。2012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25 日，

在没有真实贸易的情况下，王某某安排某煤炭贸易公司、济南某能源公司与山东某冶金科技公司

签订煤炭购销合同，并在三公司之间进行银行转款，形成 1.0888 亿元的银行流水账，并要求济

南某能源公司为某煤炭贸易公司、某煤炭贸易公司为山东某冶金科技公司、山东某冶金科技公司

为济南某能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其中，山东某冶金科技公司为济南某能源公司虚开增值

税专用发票 11 份，税款 1582.063586 万元，并在税务机关全部予以抵扣。

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作出（2015）济刑二初字第 23 号刑事判

决，被告人王某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。一审判决后，被告人王某某

以其无罪为由提出上诉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6 月 2 日作出（2016）鲁刑终 84 号

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原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，王某某之子王某奇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，该院于 2017

年 12 月 12 日作出（2017）鲁刑申 240 号驳回申诉通知。

王某奇不服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。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作出（2020）

最高法刑申 237 号再审决定，指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。

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查明，原审被告人王某某系某煤炭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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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济南某能源公司实际控制人。为应对某煤炭贸易公司的上级单位年度审计，王某某经人介绍联

系山东某冶金科技公司，在没有真实煤炭货物交易的情况下，安排济南某能源公司、某煤炭贸易

公司、山东某冶金科技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、20 日用 1500 万元资金在账户循环周转，

最终形成济南某能源公司向山东某冶金科技公司支付购煤款 1.088832 亿元，山东某冶金科技公

司向某煤炭贸易公司支付购煤款 1.088832 亿元，某煤炭贸易公司向济南某能源公司支付购煤款

1.0871307 亿元的银行流水。三家公司循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济南某能源公司于 12 月 21

日、24 日给某煤炭贸易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93 份，价税合计 1.0871307 亿元，税额

1579.591601 万元；某煤炭贸易公司于 12 月 21 日、24 日给山东某冶金科技公司开具增值税

专用发票 95 份，价税合计 1.088832 亿元，税额 1582.063586 万元；山东某冶金科技公司于

12 月 21 日、25 日给济南某能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11 份，价税合计 1.088832 亿元，

税额 1582.063586 万元。上述三家公司税款全部予以认证抵扣。

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9 月 8 日作出（2021）冀刑再 7 号刑事判决，撤销山东省

高级人民法院（2016）鲁刑终 84 号刑事裁定和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5）济刑二初

字第 23 号刑事判决；原审被告人王某某无罪。

裁判理由：

法院生效裁判认为，增值税发票具有凭票抵扣税款的功能，发票上记载的进项税额可以在销

项税额中进行抵扣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危害实质在于通过虚开行为骗取抵扣税款，本罪在

实践中是最为常见和多发的危害税收征管制度的犯罪之一。近年来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

屡禁不止，犯罪案件数量持续增多。但是，随着经济交易的复杂化、经济行为目的的多样化，有

相当部分虚开行为的目的已不是骗取国家税款，且有些虚开行为并未给国家税款造成损失，这与

为骗取抵扣增值税税款的虚开行为在社会危害性上有显著不同，超出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

立法目的，如开票公司之间的销项税与进项税持平，不存在导致国家税款损失的情况，也就不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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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侵犯刑法所保护的相应社会关系，该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，则不应以刑事手段进行规制。

因此，根据最高法院的答复、座谈会纪要、指导案例、复函等精神看，行为人主观上不以骗取税

款为目的，客观上亦未实际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行为，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，这

也更符合罪责刑相一致原则。

本案中，多位证人证言、被告人供述及相关书证均能证实被告人王某某虽然在无真实交易的

情况下，安排策划济南某能源公司、某煤炭贸易公司、山东某冶金科技公司三方进行银行资金流

转，循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但其作为某煤炭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，系为了将旧账

转为新账、应对上级集团单位的年度审计，主观上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；客观上，鉴于三

家公司并无真实货物购销交易，虽均已对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进行抵扣，但三家公司交易具有完

整的资金流向，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了增值税进、销项申报，整个流程是环开环抵，从抵

扣链条看，是一种闭环抵扣，因而并未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。故王某某的行为不符合虚开增值税

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，不宜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。

裁判要旨：

在无真实货物购销交易的情况下，循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均已进行进项税额抵扣，按规

定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了纳税申报，整个流程环开环抵、闭环抵扣，未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。行

为人不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，没有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和主观故意，不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

票罪的构成要件，不宜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量刑。

关联索引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 205 条第 1 款

一审：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5）济刑二初字第 23 号刑事判决（2015 年 12 月

4 日）

二审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16）鲁刑终 84 号刑事裁定（2016 年 6 月 2 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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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审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21）冀刑再 7 号刑事判决（2023 年 9 月 8 日）

（审监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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